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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D01 

項目名稱 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彙報列管作業 

承辦單位 統（會）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年度開始前 3 個月，依函文彙整編製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下一

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與「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

表。 

（一）每年 10 月統(會)計室依市府主計處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

通知，會知各業務單位檢視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及下

一年度各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定期連續性或新舉辦之

統計調查、委託研究案內之統計調查，填列「下一年度擬

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二）統(會)計室彙整編製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下一年度擬辦

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報送市府主計處。 

二、審核及彙整各單位填報之「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一）統(會)計室於審核時，若各欄位內容的正確性及適切性遇

有疑慮時，應請填報之業務單位提出說明或修正。 

（二）「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審核重點如下： 

1. 須列入「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者： 

   (1)基於統計目的及業務需要，直接或委託他機關、人

民團體、教育學術研究機關或個人，向 30 個單位以

上之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舉辦之指

定統計調查或一般統計調查，但不含： 

      1.專為意向性之調查。 

      2.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調查。 

      3.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個案應用為目的之調查。 

   (2)調查蒐集之資料屬主管業務範圍，且迫切需要者為

限。 

   (3)調查蒐集之資料無法由相關業務機關或單位之統計

報告取得。 

   (4)未經其他業務機關或單位進行重複或相同之調查，

亦無性質可合併辦理之相似調查。 

2. 不可提報及舉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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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需資料可由執行職務之紀錄或行政查報取得。 

   (2)可併入性質相類似之其他調查辦理。 

（三）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審核重點如下： 

1. 將當年度「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中有關本機關

所有統計調查皆列於執行情形表。 

2. 已送市府主計處核定統計調查實施計畫，應填列已辦理

或預定辦理之時間等欄位。 

（四）設有統計室之機關，彙整「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

表」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後，應加會會計單

位。 

三、每年度開始前，轉行「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一）年度開始前，接獲市府主計處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

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後，統(會)計室應轉知一覽表

中所列統計調查之主辦業務單位，確實依該一覽表規劃統

計調查內容及表列進度執行，並注意下列事項： 

1. 「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中之調查項目，應擬具

調查實施計畫，並於實施調查 2 個月前依規定送核定權

責機關核定。 

2. 未依規定辦理者，其所需經費不予核銷。 

控制重點 一、 應確實依函文於規定時限內彙整填報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下

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

形」表，報送市府主計處。 

二、 年度開始前，各業務單位應周知「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

表」。 

三、 應確實依「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規劃統計調查內容

及表列進度執行。 

法令依據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作業須知(108.5.3)。 

使用表單 一、各機關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二、各機關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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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彙報列管作業 

 

 

是 

否 

結束 

是否正確合
理 

每年年度開始前 3個月，依函文彙整編製本機關

及所屬機關「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與「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統（會）計室、業務單位 

審核及彙整各單位填報之「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

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統（會）計室 

每年度開始前， 

轉行「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統（會）計室 

請填報單位提出說明或修正

統（會）計室、業務單位 

市府主計處彙
報行政院主計
總處 

準備 

「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

計調查執行情形」表報送市府主計處 

統（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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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統（會）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彙報列管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是否確實依函文於規定時限

內彙整填報本機關及所屬機

關「下一年度擬辦理統計調

查一覽表」及「當年度統計

調查執行情形」表，報送市

府主計處。 

      

二、年度開始前，各業務單位是

否周知「各機關辦理統計調

查一覽表」。 

      

三、是否確實依「各機關辦理統

計調查一覽表」規劃統計調

查內容及表列進度執行。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一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做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

重點所規範情形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

形，應於改善措施欄敘明採行之改善措施。 
 

 

 

 

 

 

 


